附件1

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
[bookmark: _GoBack]名额预分配方案

	学院
	本科生人数
	代表人数

	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林草学院、水土保持学院
	1246
	12

	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	1253
	13

	化学工程学院
	1167
	12

	机械电子工程学院
	2080
	21

	土木工程学院
	1151
	12

	经济管理学院
	1939
	19

	人文社会科学学院
	1214
	12

	信息科学技术学院、人工智能学院
	1677
	17

	风景园林学院
	1236
	12

	理学院
	543
	5

	外国语学院
	422
	4

	艺术设计学院
	1534
	15

	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
	636
	6

	轻工与食品学院
	793
	8

	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
	1021
	10

	生态与环境学院
	505
	5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235
	3

	生命科学学院
	214
	3

	国际教育学院
	138
	3

	淮安校区
	6783
	68

	白马校区
	4731
	47

	总计
	30518
	307


[footnoteRef:0] [0:  （根据《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》（中青联发〔2017〕4号）《关于巩固高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改革成果的若干措施》（中青联发〔2023〕3号）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部分修改，2020年8月18日通过）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定》（中青办联发〔2021〕3号）和《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和相关文件精神，暂定学院（校区）代表人数为各学院（校区）本科生总人数1%，代表名额不足3人的以3人计。2025级本科生学代会代表候选人和学代会学委会委员候选人由淮安校区、白马校区统筹选举、推荐、组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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